
关于实施《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基金字[2004]104 号) 

 

 

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已于 7月 1日发布

实施，现将实施《运作办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应当认真学习贯彻《证券投资基金法》

（以下简称《基金法》）和《运作办法》，规范运作，切实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二、各基金管理公司申请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应当按照

《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的格式与内容》（见附件）的规定报送基金募集申

请材料，并严格按照《基金法》和《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拟订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有关法律文件草案。 

 

三、《运作办法》实施之前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尚未完成募集的基金，原基

金契约下列内容不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的，应当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三

个月内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的规定，将原基金契约修改为符合《基金法》、

《运作办法》规定的基金合同。 

（一）原基金契约中有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的约定不符合《基金法》 

第七十一条至七十五条、《运作办法》第三十八条至四十三条规定的，基金管理

人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修改原基金契

约的有关约定，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二）原基金契约中有关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约定不符合《运作办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按照《运作办法》的

有关规定变更原基金契约有关约定，将开放式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明确为现

金方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后实施。 

 

四、鉴于《基金法》、《运作办法》对基金财产投资于国债的比例、基金财产

投资于股票、债券的合计比例以及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次数、比例未做限定，《运

作办法》实施之前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尚未完成募集的基金，拟变更原基金契约

有关基金投资比例、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次数和比例约定的，应当按照《基金法》、

《运作办法》的规定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形成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公告后，方可变更原基金契约的相关约定。 

 

五、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执行本通知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诚实信

用、谨慎勤勉义务，切实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拟采用通讯方式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认真验票，由公证机关全程予以公证，并在公告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公告公证书全文、公证机关及公证员姓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的内容与格式 

 

一、申请材料的纸张、封面、页码和份数 

(一)纸张应采用幅面为 209×295 毫米规格的纸张(相当于 A4 纸规格)。 

(二)封面 

1、标有“XX 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字样； 

2、拟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名称、申请人名称； 

3、正式报送申请材料的日期； 

4、公司主要承办人姓名、联系方式。 

(三)申请材料的页码应置于每页下端居中，按内容分章节安排页码顺序，例

如：1-4、或者 1-4-1，章节之间应当有分隔页。 

(四)份数：申请材料一式 3份，其中至少 1份为原件。审核期间内容有修改

的，除最初正式申请的原件留存中国证监会外，审核通过后，公司应当提交书面

和电子版（光盘）申请材料(定稿)各一份。 

 

二、申请材料目录与内容 

(一)承诺函 

公司承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规；申请

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内容一致，文字简洁、内容清楚。 

(二)申请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拟募集基金的基本情况；拟募集基金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说

明，拟任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说明；拟募集基金的可行

性；基金管理人签章。 

(三)基金合同草案 

(四)托管协议草案 

(五)招募说明书草案 

(六)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最近三年或者成立以

来的财务会计报告 

(八)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决议 

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有关基金募集申请的决议、对基金经理



人选的审核意见等，独立董事的意见应当单独列明。 

(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十)基金产品方案 

1、关于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理念、投资策略的说明材料； 

2、关于基金目标客户的说明材料，根据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说明基金所面

对的目标客户及其风险、收益偏好； 

3、关于基金投资组合管理方法的说明材料，说明基金以什么原则、方法及

评价指标来保证投资组合计划的贯彻和实施； 

4、选择业绩比较基准的理由； 

5、基金的模拟投资分析或实证分析； 

6、基金投资风险的管理工具及防范措施； 

7、可行性分析材料。包括同类品种的国际比较、市场需求、流动性分析等。 

(十一)募集方案 

1、募集方案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2、销售机构及销售计划； 

3、本次募集的合规控制制度。 

(十二)准备情况 

1、说明基金人员准备及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在基金运作各环节中的分

配情况，并就拟任基金经理及研究人员情况作出专项说明； 

2、说明基金的投资、交易、清算等技术准备情况及开放式基金危机处理计

划； 

3、说明基金为投资人服务的措施，如有关材料送达方式、投资人投诉处理

方式等。 

(十三)拟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还应当提交相关证券交易所

出具的有关意见。 

(十四)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要求的其他材料。 

 

 


